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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3－034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和比例：项目经营权转让价款为 8,000 万元人民币；公司拟成

立控股子公司微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该项目；公司拟出资 1,920万元人

民币，持有项目公司 60%股权。 

 投资期限：特许经营期 30年（自项目开始商业运营之日起计）。 

 预计投资收益率：项目股本金内部收益率预计不低于 9%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 

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: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 2013年度第十二

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投资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污水处理厂 TOT项目

的议案》，公司将以 TOT 方式投资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污水处理厂项目，公司拟

成立控股子公司微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微山首创”，子公司名

称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）负责该项目，微山首创注册资本为 3,200万元人民

币，其中公司出资 1,920万元人民币，持有其60%股权，微山县水务公司出资 1,280

万元人民币，持有其 40%股权。微山首创将向微山县水务公司支付经营权转让价

款 8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对该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,未构成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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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本次投资项目为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污水处理厂 TOT 项目，项目规模为 4

万吨/日；出水标准为 GB18918-2002一级 A标准；项目经营权转让价款为 8,000

万元；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30年（自项目开始商业运营之日起计）；项目股本金内

部收益率预计不低于 9%。 

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 

由微山县人民政府授权微山县水务公司与微山首创签署《经营权转让协议》，

由微山县人民政府授权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微山首创签订《特许经营协

议》，鉴于微山首创的登记注册手续尚未完成，因此将由公司代为签署；此外，

将由公司与微山县水务公司签署《合资经营协议》。 

特许经营权：微山首创在特许经营期内享有运营、维护和管理微山县污水厂

项目设施，从事污水处理业务并收取相应费用的独占性权利； 

特许经营期：30年（自项目开始商业运营之日起计），经营权转让期限与该

期限相同； 

经营权转让价款：人民币 8,000万元，分两次支付； 

项目规模：4万吨/日； 

污水处理厂主要执行标准：出水排放标准执行 GB18918-2002 一级 A标准； 

基本水量：自项目开始商业运营日起，第一年基本水量为 2.8 万吨/日，第

二年为 3.2万吨/日，第三年为 3.6万吨/日，第四年起至特许经营期满为 4万吨

/日； 

污水处理价格及调整：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 1.20 元/吨，价格每两

年调整一次，调价公式中包含电价、人工、药剂价格、CPI等调价因素； 

设立项目公司：公司与微山县水务公司于微山县共同发起设立项目公司微山

首创，注册资本为 3,200万元，其中公司出资 1,920万元，持有其 60%股权，微

山县水务公司出资 1,280万元，持有其 40%股权； 

利润分配：公司享有微山首创 100%利润，微山首创另一股东微山县水务公

司不参与利润分配。 

合同生效条件：《特许经营协议》和《经营权转让协议》自协议签字盖章之

日起成立，自微山首创正式注册成立之日起生效；《合资经营协议》自协议签字



 3 

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四、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为微山县人民政府授权监督管理城市污水处理工

程建设和运行的政府职能部门；地址：微山县城后路 21号；法定代表人：薛聪。 

微山县水务公司：注册地址：微山县夏镇新河街 16号；法定代表人：王伟；

注册资金：644万元；经营范围：生活饮用水供给、管理安装。 

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投资此项目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。公司已在山东省投资多个污水项

目，培养和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与管理人才，将对本项目的管理水平及经济效益的

提高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。获取本项目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山东区域的市场占

有率和品牌影响力，对公司进一步拓展该区域水务项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 

本公司取得本项目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风险：在项目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方面存在一定的风

险； 

应对措施：当地政府承诺将污水处理服务费的支出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以保

证其足额支付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11月 19日 

 

备查文件：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。 


